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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規例》  

有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研究與《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
規例》有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規例》 (下稱 "該規例 ")旨
在禁止生產及輸入某些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超過擬議規例就其訂

明的最高限制的受規管產品 (即受規管漆料、受規管印墨，以及受規管
消費品 )。該規例於 2006年 11月 24日刊登憲報，並於 2006年 11月 29日提
交立法會省覽，以便於 2007年 4月 1日實施。內務委員會於 2006年 12月 1
日成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 (下稱 "先前的小組委員會 ")，負責研究該規
例。立法會於 2006年 12月 20日的會議上通過決議，把該規例的審議期
限延展至 2007年 1月 17日，讓先前的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審議該規
例。  
 
3.  小組委員會雖然大致上支持藉訂立該規例以管制本港的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排放量，但在經延展的審議期限屆滿之前，仍有若干技

術性事宜需要與政府當局解決。鑒於時間所限，立法會在 2007年 1月
17日的會議上把該規例廢除。為加快審議政府當局於該規例廢除後將
會制定的新擬《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規例》 (下稱 "擬議
規例 ")，內務委員會在 2007年 1月 12日的會議上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
負責研究與擬議規例有關的事宜。  
 
 
小組委員會及其商議工作  
 
4.  小組委員會由獲選為主席的余若薇議員及另外 7位委員組成。 
小組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載於附錄 I。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先後舉行了
4次會議。除研究擬議規例在政策及草擬方面的事宜外，小組委員會亦
曾研究先前的小組委員會認為要更詳細研究的事宜，包括有關除生產

商及進口商外，亦向零售商施加法律責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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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規例在改善空氣質素方面的效用  
 
5.  小組委員會支持擬議規例藉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以改善空

氣質素的政策原意。然而，委員就擬議管制制度的效用及政府執行建

議措施的工作提出問題。政府當局表示，擬議規例是 2006年施政報告
承諾推行的措施之一，目的是使香港能實踐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
特區 ")政府與廣東省政府達成的共識，務求雙方盡最大努力在 2010年或
之前，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懸浮粒子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在區內的排放量，以 1997年的排放量為基準，分別減少 40%、20%、55%
和 55%。為達到減少 55%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目標，當局已實施一系
列的措施，包括管制車輛排放的廢氣，以及強制在卸油及汽車加油時

使用汽油氣體回收系統。擬議規例就漆料、印墨及含有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的受規管消費品訂明限制，並訂明最終控制受規管產品的供應的

生產商及進口商須承擔法律責任。透過實施擬議規例以及成功達到上

述的區域減排目標，當局預期煙霧問題將會有重大的改善。  
 
6.  小組委員會亦曾研究預留供執行擬議管制制度的人力及財務

資源是否足夠的問題。據政府當局所述，環境保護署每年會預留港幣

270萬元供一個專責小組執行擬議規例的條文之用，包括隨機抽樣測試
受規管產品，以確保擬議規例獲得遵守。政府化驗所亦會預留 310萬元
供購置所需的儀器。  
 
零售商的法律責任  
 
7.  小組委員會察悉，擬議規例旨在管制本地生產或是由獨家代

理商或平行進口商進口，以供本地市場出售或專用 (即進口商或生產商
亦是最終使用者 )的受規管產品。擬議規例無意向零售商施加法律責
任，但零售商須在當局提出要求時，就所出售的產品的來源提供準確

資料。擬議規例不會適用於出口、轉口、轉運或過境的產品，或該等

在相關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限制執行之前已經生產或進口的產品 (但生
產商或進口商有責任保留所生產或進口產品的紀錄，以備在獲要求協

助調查某些懷疑罪行時交予當局 )。  
 
8.  委員關注到，倘零售商無須為出售懷疑超過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訂明限制的受規管產品負上法律責任，或會出現一些情況，就是某

些不法零售商可能會走私不符合規定的受規管產品進入香港，並以低

價將之發售，這樣對其他守法的零售商會構成不公平競爭。他們認為，

當局應研究規定明知而出售超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訂明限制的受規管

產品的零售商須負法律責任。  
 
9.  政府當局解釋表示，鑒於本港有大量的零售商及不同的零售

模式，在零售層面管制受規管產品會有實際困難。因此，更具成本效

益的做法是向生產商及進口商施加法律責任，藉以管制受規管產品的

來源。此外，由於有實際的困難，相關行業在該規例的公眾諮詢期間，

強烈反對管制受規管產品的銷售。鑒於小組委員會提出關注，政府當

局承諾，在擬議規例生效後會再次諮詢相關行業，以瞭解業界對向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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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明知而出售超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訂明限制的受規管產品的零售商

施加法律責任的需要及可行性有何意見。  
 
擬議規例實施後的檢討工作  
 
10.  關於擬議規例所適用的產品類別，部分委員認為，在擬議規

例下，仍有空間進一步收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訂明限制。以啞面塗

料為例，水溶性啞面塗料所排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遠少於油質啞

面塗料。因此，該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顧及市場是否有替代產品後，

考慮檢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訂明限制，尤其是啞面塗料的限制。然

而，其他委員卻持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擬議的管制制度是在廣泛

諮詢相關行業後制訂的，因此，未經進一步諮詢相關行業而在現階段

提出任何改變，是有欠謹慎的做法。  
 
11.  就此，政府當局解釋，啞面塗料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建議最

高限制 (每公升 50克 )，實際上只是容許發售最先進配方的水溶性啞面塗
料。這已是先進國家之間的最嚴格標準。因此，有需要給予業界充分

的時間，重新調配其塗料及改變現有的使用方法。然而，政府當局仍

承諾在擬議規例生效一年內，檢討啞面塗料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限

制。為方便委員瞭解產品現有的幅度及就各項產品新訂的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限制 (有關限制按照美國加州的限制而訂定，並會納入擬議規例
內 )，政府當局提供了一份載於附錄 II的比較列表。  
 
若干草擬方面的事宜  
 
"生產商 "及 "生產 "的定義  
 
12.  根據第 2條的規定， "生產商 "指在香港生產受規管產品的人，
但不包括名下業務只涉及在受規管產品的調色基中加入色劑的人。但

"生產 "就受規管產品而言，指製備、製造、包裝、再包裝或組裝該產品，
並沒有明確表示在受規管產品的調色基中加入色劑的活動，是否屬於

"生產 "一詞的定義所界定的其中一項活動。委員認為，兩詞在定義上的
分歧或會導致從事業務只涉及在受規管產品的調色基中加入色劑的

人，不必要地觸犯第 3、10及 13條。該等條文旨在禁止生產及輸入若干
受規管產品，而沒有遵守有關規定可被處刑罰，其中一項是監禁 6個月。 
 
13.  鑒於委員提出關注，政府當局同意修訂 "生產 "一詞的定義，
使 "生產 "就受規管產品而言，指製備、製造、包裝、再包裝或組裝該產
品，但不包括只涉及在受規管產品的調色基中加入色劑的程序。  
 
提交報告的規定  
 
14.  第 8、11及 14條規定，受規管產品的生產商或進口商須在每年
的 3月 31日或之前，就上一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間，向監督提交一份
報告。該份報告須提供的資料包括該受規管產品的生產商或進口商的

名稱、生產或輸入的該受規管產品所屬的受規管產品類別、該受規管

產品的牌子及全名、該受規管產品在出售時的容量或重量，以及在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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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包裝及容器後，由生產商或進口商在香港出售或自用的該受規管產

品的總容量或總重量。  
 
15.  委員曾詢問，若受規管產品在進口時無須提交報告，為何還

需要該等報告。部分委員關注到，有關的條文或會給予政府當局過大

權力，尤其是該等報告主要供統計之用，但沒有遵守該項規定或提供

具誤導性／虛假的資料，卻可能會導致被處監禁 3個月。政府當局表
示，該等報告所載列的資料對評估管制制度在減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排放量方面的成效極為重要。倘蒐集所得的資料顯示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水平無法達到 2010年的減排目標，當局將會考慮進一步收緊對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的管制。再者，不少對環境構成影響的產品或程序通常

都要受更嚴格的規定 (例如強制性發牌或註冊制度 )，藉以管制及監察該
等產品。然而，鑒於有關行業在 2005年進行的首次公眾諮詢期間所提
出的關注，該等更嚴格規定已從擬議的管制制度中剔除。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的斷定  
 
16.  第 9、12及 15條訂明，監督可批准採用任何等同擬議規例訂明
的方法的其他測試方法。  
 
17.  委員認為， "等同 "一詞或會限制監督採用其他替代測試方法
的行事彈性。他們亦認為，為了與其他法例一致，當局應考慮在擬議

規例中指明必須在官方網站公布該等替代方法。政府當局已接納委員

的意見，並同意修訂有關條文，使監督可批准採用任何測試方法，以

代替訂明的方法，而監督在作出有關批准後，須為此刊登可透過互聯

網閱覽的公告。  
 
就擬議規例進行辯論的程序安排  
 
18.  小組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擬在 2007年 4月 1日實施已納入委
員提出的建議修正的擬議規例。由於擬議規例是一項按照先訂立後審

議的程序制定的附屬法例，委員關注到，若沒有動議議案以修訂擬議

規例，議員將未必有任何機會就擬議規例進行辯論。鑒於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的擬議管制制度影響深遠，對香港亦是全新的制度，小組委員

會認為必須在擬議規例提交立法會之後，讓議員能於立法會會議上就

該項規例發言，而負責的官員亦應在同一次立法會會議上回應議員提

出的意見。在此方面，立法會秘書處擬備了一份文件，詳述議員就擬

議規例發言的可供選擇方案 (立法會CB(1) 913/06-07(03)號文件 )。  
 
19.  在 2007年 2月 8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決定由主席代表
小組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建議在 2007年 3月 1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擬
議規例進行議案辯論。鑒於小組委員會建議每位議員的發言時間為 15
分鐘，小組委員會亦同意向內務委員會建議在該次立法會會議上只進

行兩項議案辯論，包括就擬議規例進行的議案辯論。議案辯論的措辭

如下  ⎯⎯   



 5

 
"本會察悉以 2007年第 20號法律公告刊登憲報，並於 2007年 2
月 28日會議席上提交立法會省覽的《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 )規例》 "。  

 
20.  小組委員會又要求政府當局在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擬議

規例進行議案辯論發表的演辭中，承諾當局會在擬議規例實施後一年

內，檢討預留作執行擬議規例之用的資源是否足夠、有否需要向零售

商施加法律責任，以及啞面塗料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制。  
 
 
徵詢意見  
 
21.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以及支持上文第 19段
所提出的就擬議規例進行議案辯論的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2月 22日  



 
附錄 I 

 
研究與《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規例》  

有關的事宜小組委員會報告  
 
 

委員名單  
 

主席  余若薇議員 ,  SC, JP 
 
 

委員  李柱銘議員 ,  SC, JP 
陳婉嫻議員 ,  JP 
單仲偕議員 ,  JP 
楊孝華議員 ,  SBS, JP 
劉慧卿議員 ,  JP 
蔡素玉議員 ,  JP 
方剛議員 ,  JP 
 
 
(總數： 8名委員 )  
 
 

秘書  余麗小姐  
 
 

法律顧問  林秉文先生  
 
 

日期  2007年 1月 18日  
 

 



附錄 II 
香港市面受規管產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 
 
受規管漆料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限值以每公升含多少克表述)  
 
 

建議之香港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限值和生效日期 

受規管漆料 2008年 
1月 1日 
(第 2部) 

2009年 
1月 1日 
(第 3部) 

2010年 
1月 1日 
(第 4部) 

加州標準 

香港市面產品

的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含量 
屋頂銀漆 250 - - 250 ~ 500 
地下木料防腐劑 350 - - 350 ~ 350 
黏合分隔材料 350 - - 350 ~ 350 
透明手髹漆 650 - - 680(1) 610-650 
透明木面塗料 (摻砂封
固底劑) 150 - - 275(1) 250-770  
混凝土養護混合料 350 - - 350 ~ 550 
乾霧塗料 400 - - 400 ~ 400 
防燃外部塗料 350 - - 350 ~ 450 
印藝(標誌)塗料 500 - - 500 ~ 500 
室內索色劑 250 - - 250 ~ 250 
菱鎂土水泥塗料 450 - - 450 ~ 600 
膠脂塗料 300 - - 300 ~ 300 
其他建築塗料 250 - - 250  未有數據 
有色清漆 275 - - 275 ~ 690 
再造塗料 250 - - 250 ~ 250 
屋頂塗料 (外露式)  50 - - 50  ~ 300 
屋頂塗料 (非外露式)  250 - -    250 ~ 300 
蟲膠 (透明) 730 - - 730 ~ 730 
蟲膠 (有色) 550 - - 550 ~ 550 
專業底漆 350 - - 350 ~ 400 
索色劑 100 - - 100 ~ 350 
游泳池塗料 (其他) 340 - - 340 ~ 340 
游泳池維修塗料 340 - - 340 ~ 650 
防水混凝土或磚石封固

底劑 400 - - 400 ~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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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料防腐劑 (其他) 350 - - 350 ~ 350 
           
阻燃塗料 (透明) - 650 - 650 ~ 750  
啞面塗料 - 50 - 50  ~ 100 
仿石塗料或浮雕底漆 - 100 - 100 ~ 120 
仿藝漆 - 350 - 350 ~ 380 
多彩漆 - 250 - 250 ~ 350 
非啞面塗料 - 150 - 150 ~ 200 
屋頂底漆 (瀝青) - 350 - 350 350-500  
            
透明木面塗料 (清漆) - - 550 550 ~ 690 
透明木面塗料 (光油) - - 150 275 (1) 250-550 
極高光金屬塗料 - - 420 420 ~ 470 
阻燃塗料 (有色) - - 350 350 ~ 750 
地台塗料 - - 250 250 ~ 490 
耐高溫工業保養塗料 - - 420 420 ~ 590 
工業保養塗料 - - 250 250 ~ 570 
金屬顏料塗料 - - 500 500 ~ 560 
預處理金屬塗料 - - 420 420  ~ 750  
預處理蝕洗底漆 - - 420 420 ~ 750 
底漆、封固底劑及中層

底漆 - - 200 200 ~ 380 
快乾磁漆 - - 250 250 ~ 550 
快乾底漆、封固底劑及

中層底漆 - - 200 200 ~ 500 
防銹塗料 - - 400 400 ~ 450 
極耐用油性金屬塗料 - - 420 420 ~ 450 
道路塗料 - - 150 150 ~ 660  
防水封固底劑 - - 250 250 ~ 400 
富鋅工業保養底漆 - - 250 250 ~ 520 
           
低固含量塗料 - - 120 120 未有數據 

 
註(1): 業界建議採用這本地市場已達到的含量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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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規管印墨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限值以每公升含多少克表述) 

 
建議之香港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限

值和生效日期 受規管印墨 
 2007年 4月 1日

(第 2部) 
2009年 1月 1日

(第 3部) 

加州標準 香港市面產品的
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含量 

柔性版螢光印墨 300 - 300 未有數據 
用於不透氣承印物的柔性版

印墨  300 - 300 30-300 
用於透氣承印物的柔性版印

墨 225 - 225 未有數據 
凸版印墨 300 - 300 200-300 
平版印墨(熱固印墨除外) 300 - 300 170-320 
凹版印墨 - 300 300 未有數據 
絲網印刷印墨 - 400 400 ~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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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規管消費品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限值以重量百分比表述) 
 

建議之香港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限值和生效日期 

受規管消費品 2007年 4月 1日
(第 2部) 

2008年 1月 1日
(第 3部) 

2009年 1月 1日 
(第 4部) 

加州標準 

香港市面產

品的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

含量 (重量
%) 

空氣清新劑  
液態或泵噴形式的空

氣清新劑 
- - 18 18 0.1-51 

固態或凝膠形式的空

氣清新劑 
- - 3 3 0.002-100

雙段式噴霧空氣清新

劑 
- 25 - 25 ~ 30 

雙用途噴霧空氣清新

劑及消毒劑 
- 60 - 60 84-100 

單段式噴霧空氣清新

劑 
- 30 - 30 10-100 

地蠟清除劑  
用於厚蠟層 - 12 - 12 4.5-5.4 
用於薄或中等厚度蠟

層 
- 3 - 3 很少量 

噴髮膠 80 - 55 55 50-97 
驅蟲劑  
噴霧驅蟲劑 - - 65 65 64-85 
除蟲劑  
噴霧除爬行蟲劑 
 

- - 15 15 94-99 

噴霧除飛蟲劑 - - 25 25 47-99 
噴霧草地及花園除蟲

劑 
- 20 - 20 未有數據

除蚤虱劑 - 25 - 25 ~ 25 
除蟲劑噴霧器 - 45 - 45 0.5-32 
多用途潤滑劑 (不包
括固體或半固體產品) 

- 50 - 50 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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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版熱固卷筒印刷機 

 
 

平版熱固卷筒印刷機

 

建議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排放限值及生效日期 
 

加州標準 
 

本港印刷機之表

現 
 

 
廢氣排放標準 

2009年 1月 1日； 
在未經稀釋及在標準壓力

及溫度下，不得超過每立

方米 100毫克碳。 
 

整體銷毀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的效能 (1) 

95% 

裝有控制排放物

器件印刷機的銷

毀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效能: 41 – 
98% 

 
註(1): 加州接受併合印墨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制及使用控制排放物器件的手段，以
減低平版熱固卷筒印刷機的整體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達致合乎約每立方米 100毫克
碳之標準。英國亦採用相同之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標準。 

 
 
 


